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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将自有的工业用地纳入收储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1、根据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博山区加快工业产业集聚发展有

关政策暂行规定的通知》（博政发〔2014〕6 号）规定，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

城市核心区土地已不再适合做为工业用地。为适应淄博市博山区总体规划，山东

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1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公司自有的工业用地纳

入收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自有的一宗工业用地（面积约为 7.582

公顷）由淄博市博山土地储备交易中心进行收储，同时，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刘长杰先生全权代表本公司与淄博市博山土地储备交易中心等

有关单位协商、签署、呈报、执行与上述土地收储有关的协议、合同等法律文书，

并授权董事长、总经理刘长杰先生全权决定、办理与上述土地收储有关的一切具

体事宜。 

2、根据《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上述土地收储事项在公

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即可组织实施，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淄博市博山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2、淄博市博山土地储备交易中心与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交易对方为淄博市国土资源局博山分局下属单位，具备签署协议、合同的合

法资格和具备履行协议、合同的能力，法律效力的约束力强。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标的土地坐落、面积及用途： 

公司拟由淄博市博山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收储的一宗土地位于山东省淄博市

博山区，北起人民路，南至博山供电部仓库，西起西过境路，东至泰和住宅区之

间的地块。该地块面积约为 7.582 公顷（土地的四至范围、面积、使用期限等以

淄博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核定的为准），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用途为工

业用地。 

2、标的土地权属： 

公司是标的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人，该地块的权属清晰，该地块不存在抵押、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没有被采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涉及任何产

权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3、标的土地价值：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本次收储的土地使用权及附着物的账面原值约为



人民币 20,131,699.43 元，账面净值约为人民币 10,346,531.57 元（上述金额未经

审计）。由资产评估机构对该标的土地进行资产评估，以标的土地评估价作为参

考,与淄博市博山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协商确定土地收储补偿价款及签订土地收储

的相关协议。 

四、与本次交易事项相关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 

五、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本次土地收储不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本次土地收储补偿价款在扣除土

地使用权账面净值后的剩余部分将计入公司当期损益。该笔补偿价款将用于公司

科技研发楼项目的建设。 

本公告所述的土地能否被收储以及收储金额尚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对公司当

期损益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公司将根据土地收储事项的实际进展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魏从九女士、兰正恩先生、国鹏先生对《关于将公司自有的工

业用地纳入收储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根据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博山区加快工业产业集聚发展有关政

策暂行规定的通知》（博政发〔2014〕6 号）规定，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城市

核心区土地已不再适合做为工业用地。为适应淄博市博山区总体规划，公司将自

有的工业用地交由淄博市博山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收储，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

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董事会审议《关于将公司自有的工业用地纳入收储的议案》的程序严格遵循



了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

有效。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将公司自有的工业用地由淄博市博山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收储。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将公司自有的工业用地纳入收储的独立意见》。 

由于本公告所述的土地收储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三日 

 




